
21/23 热读 21
2016年5月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龙海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市场上，“以
房养老”的供需双方都觉得，参与其
中是不划算的。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曾对上海
静安区、普陀区、宝山区9个街道（镇）
约1400户50岁以上中老年家庭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不愿意参加“以房养
老”的比例高达 80.3％，无子女老人
群体中则有55.3％不愿意参加。

曾经在泰康人寿做养老社区项
目的一位人士经常与老龄客户交流，
他认为，从短期来看，“以房养老”对
老百姓来说不合适。

比如，对于年龄大的老人，几年
之内若不幸去世，房子就归保险公司
处理了，“老人的考虑其实很简单，保
险公司能给他们多少钱呢？几万几
十万了不得了，那一套房子可能就值
几百万。”他说，“我身边接触的这些
老年客户，还没有人买过这个产品。”

记者采访的数位保险公司人士
则表示，公司不愿跟进“以房养老”，
主要的担心是产品的法律风险。

中国平安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以房养老”理论上适合孤寡老人群
体，但中国与国外的情形不同在于，
国外的房产都是独立产权，中国则是
有一定使用年限的土地使用权。过
去的房改房、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很
多老房子的产权不明晰、有争议。

“保险公司去评估一套房子，往
往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房子的处置
权在谁手里，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瑕
疵，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保险公司没
有轻易去做这个产品。”他说。

其次，国外有遗产税，为合理避
税，老人会倾向于抵押变现房产。而
我国没有遗产税，老人的房产都是一
大笔遗产，抵押房产往往涉及敏感的
遗产分配问题。而我国的继承法对
遗产继承规定得非常含糊，新婚姻法
出来后，又加上了非婚生子女同样享
受遗产继承，另外还有物权法。这种
情况下，老人身故后的房产分割，是
按照合同约定，还是按照遗产继承，
很容易产生争议。

“我国的遗产分配的法律界限非
常含糊，要动这块大蛋糕，道德方面
的风险比其他方面都大。”上述人士
说，“这种产品在现阶段非常不现实，
谁敢吃第一个螃蟹？现在不能吃。”

保险公司的另一个担心，在于房
价下跌的风险。

“‘以房养老’是一个长达数十年
的产品，未来三四线城市的房子肯定
是要贬值的，保险公司考虑的问题
是，未来能不能卖得掉房子。”中国人
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客座
研究员孙博对记者说。

长期关注养老问题的中国政法
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继
晔最近在一个保险行业会议上跟几
位保险公司人士聊起“以房养老”，

“他们认为，目前老人的需求量不大，
而要做一个保险产品开发是很费劲
的，需要前期调研、精算，花很大的成
本。如果做了半天是个无用功，那干
嘛要做？”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保险公司
无法控制未来的风险。“比如说，万一
这个老人活到一百多岁，房子的价值
不够保险公司付出的成本，也就是所
谓‘长寿风险’，这是保险公司很难控
制的。”胡继晔说。

但在幸福人寿的精算师王兴科
看来，这并非没有解决办法，“设置一
个延期年金，就是为了防范长寿风
险。”根据幸福人寿的产品设计，每位
参保的老人需要交纳延期年金保费，
并累积用于特定期限后的养老保险
金支付。

（据南方周末)

试点两年，“以房养老”仍陷困局
全国只有77人参与；配套政策亟待完善

3月 31日，国家发改委公
布《关于 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将
推进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
点。在此两个月前，保监会副主
席黄洪也公开称，今年上半年
要在四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
选择经济条件较好、房地产市

场较为规范、当地政府支持的
城市和地区纳入试点范围。

所谓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
养老保险，俗称“以房养老”保
险。时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
董事长孟晓苏，自 2003年开始
在中国倡导“以房养老”。2014
年 7月 1日，中国开始在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四个城市试
点。试点已近两年，从幸福人寿
提供的数据来看，全国仅有 58
户、77位老人参与，这在 60岁
人口已达到 2.16 亿的人口大
国，可谓沧海一粟。

不仅是参保对象热情不
高，另一端的保险公司，对“以

房养老”也并不热心。到目前为
止，参与该试点的保险公司中，
仅有孟晓苏出任董事长的幸福
人寿一家推出了相关产品。

对于一个在海外已成熟，
政府也力推的保险产品，为何
参保对象和保险公司双方都不
感兴趣？

2003年 3月，孟晓苏向国
务院提交了一份名为“建立反
向抵押贷款的寿险服务”建
议。孟晓苏认为，中国已经退
休的老人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
制度，根本存不了多少钱。另
外，中国老人历史上缺保险，也
很少人买过商业保险，只有国
家给的基本养老金。

与此同时，经过 1998年实
施的“房改”后，城市干部职工
基本都有了房产，且也已经增
值到几十万、上百万一套，“拿
它反向抵押做以房养老，可以
补充养老金不足。”孟晓苏说。

2003年 8月，保监会和建
设部将共同会签的《关于开办

“反向抵押贷款”有关问题的报
告》上报到了国务院，准备开始
实施。

在接下来讨论的过程中，
据孟晓苏介绍，有保险公司提
出房产价值如何计算，房屋产
权如何确定，人的寿命有多长，
老人的传统观念等各种问题，

“保险公司担心土地 70年产权
到期，担心房价下跌，讨论了半
年，最后不了了之。”

之后十年间，曾有许多机
构做过类似尝试，但推行并不
顺利。

2005年 4月，南京市汤山
“温泉留园”老年公寓曾推出
“以房换养”业务，即老人将其
房产抵押给养老院，免费入住
老年公寓，待老人去世，房产权
即归养老院所有，该方案被称
为“以房养老南京模式”。但推
行一年无人问津，最后中止。

2007年 5月，上海市公积

金管理中心推出“以房自助养
老”业务。当年 10月，北京寿
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也推出

“养老房屋银行”业务，但都没
有得到市场认可。

多年倡导“以房养老”的孟
晓苏感觉曲高和寡，决定自己
带头做。2007年11月，幸福人
寿成立，他出任董事长。

这一年，物权法出台，对于
老百姓担心的住房用地使用权
期限问题，明确规定“到期后自
动续期”。

不光是老百姓有担心，保
险公司也心里没底。孟晓苏回
忆，在 2008年的一次保险业工
作会议上，他曾问其他保险公
司老总，“十年房价涨了 10倍，
现在搞‘以房养老’你们做不
做？”结果有一位老总说，“我们

担心明年下跌。”
与保险公司的谨慎相比，

银行相对积极。2011年10月，
中信银行开办“养老按揭”贷款
业务，但因为这种“倒按揭”和
贷款年限相挂钩，又需以第二
套房进行抵押，所以在多地交
易量为零，不得不停止。

此后，“以房养老”问津者
寥寥。直到 2013年 9月 13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房
养老”试点从中央层面正式确
定下来。

次年 6月，保监会公布《关
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
确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四地开始为期两年的“以房养
老”试点。

“以房养老”从2014年7月
1日开始正式试点。保监会文
件规定，有条件参与试点的保
险公司有幸福人寿、中国平安、
新华保险、泰康人寿、合众人寿
等少数几家。最终，真正推出

“以房养老”保险产品的，却只
有幸福人寿一家。

2015年 3月 25日，幸福人
寿首款“以房养老”产品获批上
市。4月 10日，在北京、上海和
武汉同时签署了第一单。截至
今年 3 月 31 日，四地共计 58
户、77位老人参与以房养老。
这 77位老人每月从幸福人寿
拿到的养老金从3000到1万多
不等，月领金额最高的一位上
海老人，每月可领1.9万元。

在幸福人寿的产品定位
中，“以房养老”主要是针对无
子女老人和失独老人。目前，幸
福人寿北京投保的老人中，有
子女和无子女的大约各占一
半。幸福人寿广东分公司以房

养老项目的负责人王甦对记者
说，现在在广州，已经签约投保
的有 23户，走完所有流程的有
11户。

采访当天，王甦坐在办公
室中，采访间隙接到一位家住
海珠区老太太的电话，女儿常
在国外，她也打算把自己的房
子抵押。王甦说，像这样的电
话，每天都会有，但真正能做这
个产品的房产并不多。

比如房屋产权不清晰，使
很多愿意入保的老人无法参
保。去年一位美籍华人拿着一
份武汉的报纸来找幸福人寿广
州的试点公司，“但是他抵押的
房子产权不清晰，所以我们就
放弃了。”王甦说。

即便能够参保，有很多老
人也需要补齐很多证明，诸如
丢失的结婚证、离异证明等材
料，往往一个流程走下来都要
两个月左右。

王甦认为，“以房养老”这

种保险产品不可能出现井喷式
的增长，因为“老人的潜在需求
是个慢慢发酵的过程，一开始
大家肯定不会马上接受”。

而在孟晓苏看来，58户、
77位老人参保，这个数字已远
超出他的预计，“我最初认为能
有20户就算成功了。”

从国际上看，“以房养老”
也算是一个小众业务。英国
2012 年新发放反向按揭 1.75
万单，占同期 65岁以上老人比
例不足 0.2%。而保监会副主席
黄洪在今年 1月底的试点工作
座谈会上介绍，即使在开展比
较早、比较成功的美国，在有条
件参与的老年家庭中，也只有
约3%的参与比例。

台湾政治大学风险管理与
保险学系副教授彭金隆曾经举
过美国的例子，他们实施初期
也成效不佳，主要是因为老人
平均寿命拉长，银行担心必须
支付的生活费超过房产抵押的

价值，不愿加入；直到后来政府
介入，支付超过贷款额度的生
活费，接受度才提高。

除此之外，政府角色的缺
位，是国内“以房养老”市场发
育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不仅有相关法律，
还有政府保护机构“金融消费
者保护局”，对全国参与住房反
向抵押的投资者权益进行保
护。而中国目前只有保监会的
一份部门规范性文件来规范市
场，法律效力比较低，一旦出现
纠纷，这个文件到底能不能为
投保人提供保护，是未知数。另
一方面，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应
的税收及补偿政策，没有明确
的主管部门。

平安证券曾经针对“以房
养老”发布研报称，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养老
模式，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一
种融资模式，不是解决中国养
老问题的主要方式。

蹉跎十年

小众产品之“小”

各自的盘算

“以房养老”的供需双方都觉得，参与其中是不划算的。老人担心短寿风险，保险公司担心长寿风险、道德风险和房价下跌，
加上法律、监管层面的模糊真空，使得看上去很美的“以房养老”，在人口大国意外遇冷。


